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 

一、主旨：【专业简介】 

020203财政学 专业指南 

【研究方向】 

无 

【院系介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现有经济学系、金融学系（金融学院）、国际经济学系（对外经济贸易学院）、财政学

系等 4 个学系；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所、金融研究所、证券期货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商

务研究所、财政研究所、法与经济研究所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

地（A 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B 类）“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

中心”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

江万龄国际经济与金融投资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产业与空间研究中心

（筹）等 15 个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 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博士后流动站、理

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产业

经济学、企业管理（共享）等 10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自主设置二级学科“金融经济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

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新增金融、国际商务、税务三个专业学位硕

士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财政学、电子商务（共建）5 个本科专业。  

经济学院全院现有在编教职工 118 人，其中专任教师 97 人。全院的师资队伍整体素质高，结构合理，具有

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学院现有教授 3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0 人），副教授 47 人，他们

中既有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又有成绩显著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有多名教师获得省部级以

上荣誉： 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经

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 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全国“四个一批”人才 1 人；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1 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员 1 人，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10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5 人；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3 人；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1 人；宝钢优秀教

师奖 3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光彪讲座教授各 3 人、永谦讲座教授、求是讲座教授各 1 人、浙江大学求

是特聘教授 2 人。另外，学院还聘请了 30 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学院名誉教授、客座教授。  

 经济学院现有本科生 1100 余人，硕士研究生 265 人，博士生 191 人，各类成教学生 280 人。2011 届本科

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 97.7%，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98.6%。 

 经济学院 2011 年科研经费 1496.68 万元。近 6 年来，学院教师发表全国核心学术期刊论文 4500 余篇，出

版各类著作、教材 308 余部，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250 余项，共有 89 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经济学院十分重视国际交流，开拓合作伙伴，继续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进行



学术交流、师生互访。聘请了 21 位名誉和客座教授，其中 6 位名誉教授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年均举

办 10 多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接待了 365 批国外著名大学的学者；同时有 200 批教师出访。  

【专业介绍】 

财政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它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主

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

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二、投考简介（院校排名） 

排名 等级 学校 排名 等级 学校 

1 A+ 中央财经大学 11 A 武汉大学  

2 A+ 东北财经大学 12 A 北京大学  

3 A+ 中国人民大学 13 A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4 A+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4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 A 南开大学 15 A 中山大学  

6 A 上海财经大学  16 A 湖南大学  

7 A 厦门大学  17 A 江西财经大学  

8 A 山东大学  18 A 同济大学  

9 A 复旦大学  19 A- 上海大学  

10 A 天津财经大学  20 A- 西安交通大学  

三 、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初试 复试 学院 方向 

公一 公二 专一 专二 

经济学院 财政学 

020203 

101 思

想政治

理论   

 201 英语一  303 数学三  801 经济

学综合

(含西方

经济学、

财政学) 

复试笔试科目：无 

（采取专业课面试） 

四、参考书目 

西方经济学部分： 

1.《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 6版） (美)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2.《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 6版） (美)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财政学部分： 

《财政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版）    张馨主编    科学出版社 



五、近三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外语 政治 数学/专一 专二 总分线 

2014 60 60 85 85 345 

2013 60 60 95 95 355 

2012 60 60 95 95 360 

 六、近三年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调剂人数 

2014 7 —— 1（不含推免） 4 接受 

2013 15 —— 1（不含推免） 3 接受 

2012 36 —— 2（不含推免） 2 接受 

七、准备要领 

  一切以课本为根本，总体把握课本的脉络，不放过和知识点相关的每句话，特别注意图形的解读和变

换，不轻视小注的内容。 每个概念的整理都有结构性，定义-公式-图形-图线变换-图形解释-举例等，删

除课本重复说明性的语言，小注中的重要内容提到笔记正文中，笔记的作用关键在于记忆时的便利。 通

过真题把握重点章节，每本书的占分比重，每章节的考试频率，通过真题调整掌握方法，有无客观题，有

无计算题，通过真题检测复习漏洞。答题完整性，能想到的在允许时间下全答上，多答不错答，形式主义

的妙处，分条写清序号，即使内容没有条理，形式也要有条理，答题工整，提高印象分。 

八、名师 

 专业 博导 教授 副教授 

财政学 方红生  郭继强 王志凯  郑备军 朱柏铭 
徐  志 周夏飞 

钱  滔 

九、复试详情 

复试详细 

复试总分 一、复试的总体要求 

1、 复试通知：我院对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将以电话和网上发布通知的形式告

知上线考生。 

2、 复试对象：凡报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初试成绩达到我院2014年硕士研究生

复试分数要求，且通过研究生院复试资格审核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3、 复试原则：公平、公正、公开，为经济学院上线考生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

境。 

4、 复试内容：英语听力与英语口语、专业面试、心理测试。 



5、 复试记分：复试时英语、专业面试独立记分，满分均为100分。其中： 

 英语复试成绩＝英语听力成绩（满分为20分） 

＋英语口语成绩（满分为80分） 

复试成绩＝英语复试成绩×12.5% + 专业面试成绩×87.5% 

6、 总成绩：上线考生的总成绩满分为100分，其组成为：初试成绩占60%，复试

成绩占40% ，即 

     总成绩＝初试成绩×60%＋复试成绩×40% 

           ＝初试成绩×60%＋英语复试成绩×5%＋专业面试成绩×35% 

     其中，初试成绩 = 初试总分÷5  

【按照“经济学院2014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通知之第二条政策上线的考生，初

试成绩按考生“实考总分”计分。】 

7、 复试不合格者（复试成绩低于60分），将不予录取。 

8、 所有上复试线的考生均应参加复试，未按规定参加复试的上线考生，视同自

动放弃，将取消录取资格。 

二、英语听力与口语的测试方法 

1、评价标准 

（1）听力 

考生应能听懂日常生活中一般性讨论，及经济管理领域的广播电视节目、讲座、演讲

等。根据所听材料，考生应能： 

1）理解主旨要义； 

2）获取事实性具体信息； 

3）理解明确或隐含表达的概念性含义； 

4）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 

5）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或态度。 

（2）口语 

英语口试主要测试考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从发音的正确性，使用语言的准确性、流

利程度以及得体性等几个方面测试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2、测试参考书 

听力与口语测试对教材不作统一规定，凡符合上列评价标准的课程及教材都适合考生

应考复习。 

3、考试形式 

（1）听力。 

听力测试共20小题，每小题1分，满分为20分，时间约30分钟。 

    （2）口语。 

1) 口语满分为80分。口语测试分小组进行，每组主考教师2-3名。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考生的自我介绍，时间不超过1分钟。第二部分是按考题发言和问答，考题

由主考老师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考生在进行准备之后，就抽取的考题进行发言及回答

问题。每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不超过5分钟，口语测试到时应停止问答。 



2) 口语测试的评分标准： 

A）考生能就指定的题材进行口头交流，基本没有困难。60-80分 

B）考生能就指定的题材进行口头交流，虽有些困难，但不影响交流。40-60分 

C）考生能就指定的题材进行简单的口头交流，但困难较大。20-40分 

D）考生不具有口头表达能力。20分以下 

3） 记分：考生口语测试分数为第一和第二两部分的总和，第一部分占20%,第二部分

占80%。 

4） 口语测试有关注意事项： 

A）为了使考试做到规范、公正，所有考题均现场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 

B）各个主考教师应认真负责，给分公正、合理，口语测试结束后，当场给出成绩。 

C）考场要做到安静、严肃。 

三、专业面试方法与评价标准 

1、专业面试的组织 

专业面试由学院组织进行。实行差额面试。 

2、专业面试的评价标准 

专业面试主要就知识面、专业基础、分析能力、表达与综合能力等方面评价复试考生。 

3、专业面试总体要求 

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学生利用所学理论发

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以及了解学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社会实践等方

面的情况。不指定参考书和资料。 

鼓励优先招收有特殊学术专长和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以及在科研或相关实践中表现

突出者。可由本人申请并提交证明材料，经学院复试领导小组审定，给予适当加分，

记入复试成绩（不超过20分）。 

4、专业面试具体要求 

（1）面试小组由5位为人正直、处事公正且没有直系亲属报考本专业的教师组成（其

中具有本专业副教授以上职称者不少于3人）。 

（2）主持和参加面试工作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事先应熟悉必要的招生政策和纪律，面

试人员在面试中要严格执行面试程序和面试标准，认真做好面试现场记录，提高面试

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保证面试质量。 

（3）采取分组面试的形式，一般由若干人为一组，时间为0.5～1小时。 

（4）个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若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将取消该考生的复试资格，并通报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 

5、专业面试内容与方式 

科学学位考生专业面试内容与方式：每位考生就本人在经济学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成

果（如课程论文）或研究计划进行陈述与答辩（个人陈述时间控制在8分钟内）、回答

随机从面试题库中抽取的1道西方经济学题（不重复抽取）、面试老师随机提问。 

专业学位考生专业面试内容与方式：每位考生分别随机从面试题库中抽取2道专业题



（不重复抽取）并回答，同组其余考生可进行现场点评与讨论；此外，面试老师也可

随机提问。 

6、专业面试的分值 

专业面试满分为100分，折成标准序位分，专业面试成绩以不低于60分为合格，不合格

者将不予录取。 

100 

总成绩＝初试成绩×60%＋复试成绩×40% 

           ＝初试成绩×60%＋英语复试成绩×5%＋专业面试成绩×35% 

     其中，初试成绩 = 初试总分÷5 

复试面试 英语听力及口语、专业课面试 

复试笔试 无 

复试指定

参考书 

无 

复试科目 无 

本科学校

级别 

发表论文要

求 

同等学历要

求 

特殊礼

仪要求 

其他 

复试特殊

需求 

无 无 无 

整齐即

可 

无 

十、学费与学制 

学制： 

我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2 年。 

学费： 

所有学术学位硕士生均需缴纳学费。学费标准为 8000 元/生·学年 

奖学金： 

学校设置学业奖学金，硕士生 8000 元/学年，奖励对象为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但不包括以下类型的研

究生：金融硕士、国际商务硕士、税务硕士、社会工作、会计硕士、旅游管理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



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软件工程硕士。  “强军计划”、“少民骨干计划”、“对口支援计划” 、“国防

生”及国家其它政策扶持的在职研究生，可向学校申请另设的专项学业奖学金。 

学校设置岗位助学金（含国家助学金等），全日制非在职硕士生学校资助部分为 700元/月，导师资助

部分按照学校及院系制定的标准发放。每学年发放 12个月。 

 


